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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做好 2022年度优秀教师和先进集体
推荐工作的通知

各区（县市）教育局、教育基金会、各相关单位：

为庆祝第 38个教师节，进一步弘扬尊师重教的良好风尚，

努力提高教师政治地位、社会地位、职业地位，让广大教师在教

书育人岗位上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根据《长沙市教育基金会评

奖条例》，经研究，决定在今年教师节通报一批 2022年度优秀

教师奖和先进集体奖项获奖名单。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推荐项目及名额

1. 友谊教育科研奖（名额不限）

2. 友谊最美乡村教师奖（10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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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九芝班主任奖（15名）

4. 长银教育奖（10名）

5. 国寿教育奖（10名）

6. 国寿班主任奖（10名）

7. 博雅优秀教师奖（10名）

8. 培粹磨血育人奖（6名）

9. 国开教育奖（15名）

其中：援藏援疆人员 5名

10. 教建教育奖（10名）

其中：市直属单位 6名、区（县市）4名

11. 育邦关爱留守学生教育奖

其中：优秀个人 8名、先进集体 3个

12. 人保优秀名师工作室（站）团队奖（10个）

13. 人保乡村教师坚守奖（20名）

14. 北京联合校园安全管理奖（10名）

15. 优秀思政教师奖（10名）

16. 英才导师奖（国际奖名额不限，国家金奖 10名）

17. 快乐岛阳光校长奖（10名）

其中：小学校长 7名、初中学校校长 3名

18. 快乐岛阳光班主任奖（10名）

19. 财信育才教育奖（10名）

20. 绿地青年教师奖（10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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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一鸿教学奖（20名）

22. 可孚教育人事管理奖（10名）

23. 中柱建设教育精神文明建设奖（10名）

二、推荐条件

根据各设奖企业与市教育基金会制定的评奖条例，各奖项的

推荐范围及条件如下：

（一）基本条件

推荐对象必须拥护党的基本路线，遵纪守法，师德高尚，有

良好的职业道德，模范履行岗位职责，从事教育管理、教育、教

学、科研、教学辅导等工作 3年以上，并取得突出成绩。在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切实做好各项工作、落实各项责任，全力维护

疫情防控工作大局，确保师生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二）具体条件

1.“友谊教育科研奖”推荐项目：教育、教学科研成果，如

课题、调查报告、经验材料、专著、论文等。其成果应体现教育

教学的实践与理论价值，对现阶段教育教学工作有较好的指导作

用，并获得省级以上教育行政部门、教育科研等业务部门的奖励。

2.“友谊最美乡村教师奖”推荐对象：长沙市公办农村学校

教师，连续从事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工作 5年以上，安心农村教育

事业，在教育教学和管理方面取得突出实绩。

3.“九芝班主任奖”、 “国寿班主任奖”、 “快乐岛阳光

班主任奖”推荐对象：长沙市公办、民办学校的教师，长期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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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主任工作，在班级建设、学生管理、德育工作、法制教育等方

面取得突出成绩，形成了班主任工作特色和教育风格，深受学生、

家长喜爱，个人或所带班级获过市级教育、体育、科技、文化等

行政部门及以上荣誉。

4.“长银教育奖”推荐对象：长沙市公办学校管理人员，在

依法治校、制止乱收费方面有过硬措施；实施素质教育、思想政

治工作突出；改革学校内部管理，严格单位财经纪律，成效显著；

优化单位内外环境、综合治理有力度；教育质量和办学效益不断

提高，得到社会各方好评；基层党组织建设有实效。曾获得市级

以上的表彰、奖励（含集体荣誉）。

5.“国寿教育奖”推荐对象：长沙市公办学校从事安全工作

或学生保险工作的管理人员（含专干），在提高学生安全保障，

维护学校教育教学正常秩序等方面有突出贡献。评比依据是“二

好一低”（“二好”是：安全教育工作做得好；学生保险工作做

得好。“一低”是意外伤害事故逐年降低）。

6.“博雅优秀教师奖”推荐对象：长沙市民办学校教职员工，

在民办学校工作 5年以上，积极推进民办教育改革，坚持把立德

树人摆在第一位，关心学生全面成长，在培养人才、帮助学困生

方面成绩显著；在实施素质教育、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方面有突出

的成绩；在教学科研、教改实验、技术推广等方面有创造性成果；

在学校党务、行政管理、建设等方面有突出成绩。

7.“培粹磨血育人奖”推荐对象：长沙市民办中小学管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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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在民办学校工作 5年以上；在培养人才、帮助学困生方面成

绩显著；在校园文化建设、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方面有突出成绩；

在教育教学研究方面有创造性成果、具有显著的成绩和社会效

益；在学校党务、行政管理等方面有突出成绩。

8.“国开教育奖”推荐对象：长沙市公办中小学教职员工（不

含幼儿园、行业办学），在“三区”支教 1年以上；在集团化办

学中外派 2年以上，并且有突出贡献；受派参加“援藏援疆”支

教 1年以上，已经完成“援藏援疆”支教任务，表现突出；重点

向一线教师倾斜。

9.“教建教育奖”推荐对象：长沙市公办中小学校（不含幼

儿园、行业办学）行政管理人员，担任校长或从事学校后勤、建

设等工作 3年以上，有突出贡献。

10.“育邦关爱留守学生教育奖”推荐对象：长沙市公办、

民办中小学校教师，具有 3年以上工作经历；关心和关爱因家庭

经济困难、父母外出打工、父母病故、单亲家庭等留守学生的生

活和学习，从学习上、物质上、精神上给予关心，切实关爱留守

学生健康成长。

11.“人保优秀名师工作室（站）团队奖”推荐对象：市级

名师工作室或名师农村工作站，2022年任期满一届及以上，且

任期考核为“优秀”等次。区（县市）任期三年届满并考核优秀

的名师工作室也可参评。

12.“人保乡村教师坚守奖”推荐对象：在长沙市从事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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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工作满 30年的在职教师，在乡村教育教学和管理方面成绩

显著，有突出贡献。

13.“北京联合校园安全管理奖”推荐对象：长沙市公办学

校从事校园安全管理工作的教职员工，在校园安全管理岗位工作

3年以上，在提高学生安全保障、维护学校教育教学正常秩序等

方面有突出贡献的教职员工。

14.“优秀思政教师奖”推荐对象：长沙市公办、民办学校

从事思政教学工作 3年以上，业绩突出的思政课教师。

15.“英才导师奖”推荐对象：在长沙市高中学校或中等职

业学校从事学生学科或技能竞赛的培训工作，指导学生参加上一

届国际奥林匹克学科竞赛、国际技能大赛并夺得奖牌；或在长沙

市高中学校从事学生学科培训工作，指导学生参加上一届国家奥

林匹克学科竞赛并夺得金牌。每一名获奖学生对应一位“英才导

师奖”候选人。

16.“快乐岛阳光校长奖”推荐对象：长沙市公办、民办义

务教育学校的校长（含副校长），从教 10年及以上、任现职 3

年及以上，热爱教育，开拓创新，廉洁奉公，拥有先进的教育理

念和较高的管理水平，在素质教育方面作出突出贡献。凡任期内

本单位干部职工发生严重违法违纪问题的，原则上该单位主要负

责人不能参加评选。

17.“财信育才教育奖”推荐对象：在长沙市属公办高校，

长沙市公办、民办中小学校服务教育教学 3年以上，有突出贡献

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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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绿地青年教师奖”推荐对象：长沙市各级各类学校从事

教育教学工作3年以上，与时俱进，改革创新，不断提高教育教学

专业技术水平，业绩突出的优秀青年教师。

19.“一鸿教学奖”推荐对象：长沙市公办、民办中学行为规

范训练好、学习方法指导好、品评制度实施好、因材施教效果好、

对后进生倾注满腔热情、在转变后进生方面成绩显著的主管或担

任教学管理工作的副校长、教务处工作人员、年级组长、教研组

长等。

20.“可孚教育人事管理奖”推荐对象：长沙市各级各类学校

从事人力资源服务、管理工作3年以上的领导班子成员、中层干部、

专干。爱岗敬业，务实担当，有突出贡献。

21.“中柱教育精神文明建设奖”推荐对象：长沙市公办学校

从事文明创建工作的领导班子成员、中层干部、专干，守正创新，

奋发有为，坚持文明创建常态长效，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和文

明校园创建工作成绩突出。

三、推荐程序及要求

1. 各单位的推荐工作要充分发扬民主，坚持集体评审，根

据自下而上、上下结合的原则推选，严格按照评选条件，以政治

表现、工作业绩、贡献大小为依据，确保推荐工作公平、公正、

公开。

2. 各区（县市）教育局、教育基金会和相关单位根据推荐

条件，对推荐对象进行评审，并将初步建议人选（集体）名单、

推荐奖项等信息，在区（县市）教育局和推荐对象单位进行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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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公示无异议后，各区（县市）和相关单位将评审材料在 7

月 20日前报送至长沙市教育局奖项推荐领导小组（领导小组办

公室设市教育局人事处），“其他事项”注明的除外。领导小组

将根据《长沙市教育基金会评奖条例》，对建议人选进行评审。

各区（县市）和相关单位须将推荐对象基本情况、300字先进事

迹材料等填写在《2022年度长沙市教育系统先进个人和先进集

体申报汇总表》（附表 22）上，并将电子材料填写在问卷星表

单中进行上报。问卷星表单网址：https://www.wjx.top/vj/hebLJH

S.aspx或扫二维码上传。

4. 凡不按程序进行推荐，经查实属不符合申报条件的，一

律取消申报资格，并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5. 逾期不上报材料的单位和个人，按弃权处理。

四、申报材料

各区（县市）教育局、基金会，各相关单位需上报的材料：

1. 推荐对象先进事迹材料 1份。

2. 个人申报表一式三份（表格见附件，其中“主要先进事

迹”一栏必须以单位名义填写，并限 300字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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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市级以上的获奖证书原件和复印件各 1份（审原件、交

复印件），注明“原件已核”，盖公章。

4. 推荐对象身份证复印件一份（含正反两面，空白处注明

本人电话号码、申报奖项名称）。

5.《2022年度长沙市教育系统先进个人和先进集体申报汇

总表》纸质稿一份，盖公章。确保电子稿已上传。

注：除个人申报表、身份证复印件及获奖证书原件、《2022

年度长沙市教育系统先进个人和先进集体申报汇总表》外，其他

资料装订成册。所有申报材料概不退回。

五、其他事项

1.“友谊教育科研奖”申报人须填写《长沙市第二十六届“友

谊教育科研奖”申报表》（见附件 1），并于 7月 25日前将申

报表（一式三份）、申报成果原件、获奖证书原件和复印件各一

份（审原件，交复印件）报长沙市教科院规划发展研究所。

2.“英才导师奖”申报人须填写《长沙市第四届“英才导师

奖”个人申报表》（见附件 1）Œ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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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人保优秀名师工作室（站）团队奖”，向市教育局教师

工作处申报。市级名师工作室（站）由首席名师或工作站站长直

接申报；各区（县市）名师工作室由区（县市）教育局申报，限

申报 1个。

6. 本次共设 23个奖项，除“友谊教育科研奖”、“英才导

师奖”外，获过其他奖项之一未满 10年的人员，不得再申报其

他任何奖项。

7.“友谊最美乡村教师奖”、“人保乡村教师坚守奖”名额

分配：岳麓区、雨花区各可以推荐 2人；长沙县、望城区各可以

推荐 5-6人；浏阳市、宁乡市各可以推荐 8-9人。

8. 本文件中“九芝班主任奖”和“国寿班主任奖”“快乐

岛阳光班主任奖”为同类奖项，“长银教育奖”、“国寿教育奖”、

“教建教育奖”、“快乐岛阳光校长奖”、“财信育才教育奖”为

同类奖项。

9. 申报个人奖项（不含“友谊教育科研奖”、“英才导师

奖”），各单位每类奖项可推荐 1人，最多不超过 4人；各区（县

市）3个班主任奖可推荐 2人，5个教育奖（“长银教育奖”、

“国寿教育奖”、“教建教育奖”、“快乐岛阳光校长奖”、“财

信育才教育奖”）可推荐 3人，其他每个奖项可推荐 1人。

市教育局人事处联系人：郑敏，联系电话：84899738

地址：岳麓区茶子山中路 320号市教育局机关 808室

市教育基金会联系人：成跃群，联系电话：82563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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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岳麓区茶子山中路 320号市教育局机关 712室

市教育局民办教育处联系人：李璐璐，联系电话：84899715

市教育局教师工作处联系人：黄雪蕾，联系电话：84899723

市教科院规划发展研究所联系人：蔡星，联系电话：84739328

市教科院基础教育研究所联系人：戴岳为，联系电话：84783656

附件：

1.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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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长沙市第四届“优秀思政教师奖”个人申报表

16. 长沙市第四届 “英才导师奖”个人申报表

17. 长沙市第三届“快乐岛阳光校长奖”个人申报表

18. 长沙市第三届“快乐岛阳光班主任奖”个人申报表

19. 长沙市第二届“财信育才教育奖”个人申报表

20. 长沙市首届“绿地青年教师奖”个人申报表

21. 长沙市首届“一鸿教学奖”个人申报表

22. 长沙市首届“可孚教育人事管理奖”个人申报表

23. 长沙市首届“中柱建设教育精神文明建设奖”个人申报表

24. 2022年度长沙市教育系统先进个人和先进集体申报汇总表

长沙市教育局 长沙市教育基金会

2022年 7月 11日

长沙市教育局办公室 2022年 7月 11日印发


